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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和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政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以下简称县市场监管局）是县政府

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对外加挂和政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政县知识产权局牌子。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州市场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

规，起草市场监督管理规范性文件。组织实施质量强县战略、食品安全战略和标准化等战略，拟订并

组织实施有关规划，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负责全县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

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建立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依法公示和共享有关信

息，加强信用监管，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

（三）负责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指导全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整合和建设，

推动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组织查处市场主体准入、生产、经营、交易中的有关违法行为，规范市场



监管行政执法行为。

（四）负责反垄断统一执法，统筹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承担有

关反垄断调查及执法工作。负责公平交易统一执法，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走私贩私等经

济违法行为。

（五）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组织

指导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不正当竞争、违法直销、传销、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行为。指导广告业的发展，监督管理广告活动。依法查处无照无证生产经营行为。完善 12315 网络体

系，受理、处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指导县消费者协会开展消

费维权工作。

（六）负责宏观质量管理。拟订并组织实施质量发展的制度措施。统筹全县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

应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大工程设备质量监理制度。组织一般质量事故调查，贯彻实施缺陷产

品召回制度，监督管理产品防伪工作。

（七）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管理县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安全风险监控工作。组织实施



质量分级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负责政府质量监督工作。

（八）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检查高耗能特

种设备节能标准和锅炉环境保护标准的执行情况，按规定报告特种设备事故。

（九）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贯彻落实食品安全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食品安

全应急体系建设，组织指导一般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重要信息

直报制度。承担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

（十）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覆盖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

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推动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

的机制，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预警、风

险交流工作。组织实施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工作。承担食盐质量安全监管和食盐专营行政管理职能，负

责全县食盐市场监督执法。组织核发食盐批发许可证等职责。

（十一）负责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监督实施药品、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监督实施化妆品经营、使用卫生标准和技术规范。监督实施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品标准和分类管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负责放射性药品、麻醉药

品、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督管理。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经营使用

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监督实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

（十二）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上市后风险管理。组织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不良

反应的监测、评价和处置工作。依法承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应急管理工作。

（十三）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推行法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家计量制度，管理计量器具及量值

传递和比对工作。规范、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十四）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推进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贯彻执行和执法监督工作。依法协调

指导和监督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按照规定承担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推行采用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十五）负责统一管理检验检测工作。进一步规范检验检测市场，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指导协调

检验检测行业发展。

（十六）负责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认证认可工作。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认证认可和合格评



定监督管理制度。

（十七）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宣传、对外交流与合作。按规定承担技术性

贸易措施有关工作。

（十八）负责统一管理知识产权工作。组织实施全县知识产权战略，负责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和

运用，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

（十九）指导、监督市场监管所（局）的执法办案工作；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直销监管、禁

止传销、食品药品等执法工作；查处各类市场经营违法行为；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禁毒、反走私、反假

币和“扫黄打非”等工作；负责执法办案工作的统计上报；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十）完成县委、县政府和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和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机关下设 19 个股室，分别是办公室、财务审计股、法规股、消费者权

益保护股、网络交易和广告监督管理股、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股、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股、

质量发展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计量监督管理股、标准化和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股、综合协调与应急管理股、食品生产监督管理股、食品流通监督管理股、餐饮服务食品监督管理

股、药品监督管理股、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监督管理股、商品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监督管理股、综合行

政执法股；下属二级事业单位 1 个，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总体情况

2022 年预算收入 1682.9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6.19%，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680.8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元，上年结转 2.12 万元。预算支出 1682.94 万元，

相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2.87%。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提前下达专项资金进入预算中及公用经费增加。

二、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22 年预算支出 1466.69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26.3%。其中： 行

政运行（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033.84 元；事业运行 2022 年预算支出 139.1 万元；市场主体管理

（项）2022 年预算支出 41.36 万元；其他一般公共服务 2022 年预算支出 252.39 万元。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27.66 万元，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6 万元。

（三）卫生健康支出（类）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款）2022 年预算支出 75.8 万元；

财政对其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19 万元。

（四）污染防治（类）大气污染防治（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0 万元。

三、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661.83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1603.63 万元，单位运转经

费 58.2 万元。

四、部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19 万元，涉及 3 个项目,分别是 2022 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

2022 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10 万元。

五、部门“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4.06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71 万元，增长 37.08%。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

（二）公务接待费 0 元。

（三）公务用车运行费 4.0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1 万元，主要原因是食品检测任务增多，检

测车辆运行费用增加。

（四）会议费 0 元。

（五）培训费 0 元。

六、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及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77.2 万元；政府采购预算 42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8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21 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 666.81 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429.84 万元；通用设备 128.6

万元；专用设备 4.86 万元；家具用具 54.04 万元；无形资产 49.47 万元。办公用房 3880.89 平方米;

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



第三部分 部门绩效评价开展情况说明

一、2021 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对市场监管工作的的部署，我局按照“推进改革、守住底线、营造环

境、规范竞争、提升质量、促进发展”工作思路，根据州财政局《关于应发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批

示和<2021 年度临夏州直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办法><2021 年度临夏州县（市）预算绩效管理考核

办法>的通知》（临州财绩[2021]11 号）文件，《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实施细则（试行）》、《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预

算绩效目标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试行）》、《甘肃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项目支出绩效部门评价工作规程（试行）》等 6 个办法、细则和规程，开展了资金绩效评价。

从绩效监控表和评价表上分析，省、州级项目资金目标设置合理，资金主要用于食品检验、药品检



验，工业产品检验、计量器具检验、特种设安全检验、监察等业务工作，资金使用规范，支出合理有

效，所有资全部达到了预期指标值。从产出情况分析，全年无系统性、区域性产品质量、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用市场监管手段，加强了市场监督、组织开展质量攻关，加强计量、标准化、认

证可基础性管理工作，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扎实推进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资金的使用效益情

况分析，通过加强市场的严格监管，尤其加强对产品质量、食品药品、特种设备质量安全的监管，做

好消费维权，维护市场公平正义，为临夏州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2022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单位）实行绩效管理项目 2 个，主要是特种设备、产品质量、计量鉴定、食品

药品安全检验检测等执法工作专项、执法大队行政执法专项，涉及财政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9

万元，占部门（单位）预算安排总额的 0.5%。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一般公共服务：指县食药局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管理活动的支出。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是指本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费。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

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



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

费用。


